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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事故案例三个事故案例 教你骑行教你骑行““避坑避坑””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为进一步
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连日来，垣曲交警大
队结合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发生的规律和
特点，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采取“宣传与
整治、固定执勤与机动巡逻”的勤务方式，
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劝阻
和查纠。

对发现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民警
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了劝导，并宣传交通
法律法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电动自行车
骑乘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眼下正值冬季，人们驾乘电动自
行车出行时，除了穿戴厚重的棉衣、棉
帽等，还会给“座驾”装上“挡风被”御
寒。殊不知，因车上的“挡风被”束缚
手脚而避让不及，或棉帽、围巾、耳暖
使得活动受限反应迟缓，都是导致交
通事故的直接诱因。

日前，在万荣县，居民高某驾驶一
辆电动自行车行驶至皇甫执法站路
口，在实施变道的过程中，未观察左侧
及后方的通行情况下，直接连续变更
车道，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
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高某受伤。

交警调查后认定，高某驾驶电动
自行车变更车道时影响其他车辆通
行，是导致此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在永济市，杜某醉酒后骑电动两
轮轻便摩托车沿永济市东环路由北向
南行驶时，与孟某（头南尾北）停在路
西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杜
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杜某醉酒后驾驶轻便摩
托车不靠边行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
任，孟某未按规定临时停车，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

在盐湖区日风线路段，乔某驾驶电
动自行车，载着冯某由西向东行驶至陶
村加气站附近向左斜穿机动车道时，没
有停车观察，与王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
生碰撞，致乔某、冯某受伤，乔某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经认定，乔某负主要责
任，王某负次要责任。

近期几起发生在我市与电动自行
车相关的事故，值得人们警觉与重视。

11 月 20 日，在国道 241 线（呼北
线）发生一起老年人交通事故，事故中
老人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为有效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12 月
18日，绛县交警大队民辅警走进辖区
冷口乡西冷口村（亡人事故村），开展
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精准宣传活动，敲
响交通安全“警钟”，警示教育广大群
众养成遵守交规的良好习惯，携手文

明交通，共筑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提及为何要进行这样的针对宣

传，绛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坦言，最
关键的是，任何交通参与者，都要时刻
将交通法规放在心上，严格按照标志
标线行车走路，远离事故，确保自己和
他人的生命安全。

此外，运城交警还从以往案例中
分析得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主要由
无牌无证、酒驾醉驾、逆行等交通违法
行为，以及冰雪天气路面湿滑导致。
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极易受伤，
加重事故后果。

为此，运城交警提醒广大非机动
车驾驶人，要从细节着手，在出行前一
定关注天气情况，选择合适的出行时
间、路线、方式，冬季骑车更要注意安
全。 记者 樊朋展 刘凯华

▲教育劝导

垣曲交警屯警街面
强化电动自行车整治

谈到这几起事故，就不能不提到路
权。路权即交通参与者的权利，是交通参
与者根据交通法规的规定，一定空间和时
间内，在道路上进行道路交通活动的权
利。

通俗来讲，就是如果你依法行路，你
就有优先的路权。其他方进入你行驶的车
道属于借道，不能影响你的正常通行，不
能与你争道。如与你争道而引发交通事
故，就是交通违法行为，就是责任一方。

“弄明白交通法规的路权原则，是确
保交通安全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我们将大

力推行的宣传内容。”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坦言。

此外，在对各地交管部门的采访中记
者获悉，立足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全面剖
析近年来辖区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典型
案例也是现阶段各地交管部门的工作重
点之一。为此，他们总结了违法多发、易发
的群体、时段和路段，并按照“源头治理、
逐步规范、着眼长效”的总体思路，因地制
宜制订工作方案，形成常态化工作模式，
努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辖区道
路交通环境。 记者 刘凯华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真
是太感谢民警同志了，帮我找回了被
盗的车辆……”12 月 23 日，黄先生特
地将一面写有“神速破窃案 雄风扬
警威”的锦旗，送给夏县交警大队，对
该大队帮其找回丢失车辆表达感激之
情（左图）。

事件回溯至12月3日凌晨，夏县交
警大队巡警中队民警在查处酒醉驾行
动中，发现了一辆未悬挂号牌的蓝色小
轿车，并发现驾驶人神色慌张。民警立

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检查中，发
现该驾驶人无法提供车辆的合法手续。

执勤民警判断此车可能是涉嫌盗
抢车辆，便立即通过警综平台查询，发
现该车与一辆被盗车辆信息一致。随
后，民警及时联系车主黄先生。黄先生
称，该车12月1日23时停放在自家门
口被盗，没想到不到 48 小时，就被夏
县交警发现，并依法追回。为感谢民警
快速破案，并为自己挽回经济损失，于
是便有了本文开头一幕。

运城晚报讯（记者 商英）12月20日晚
高峰，永济交警大队城市中队民辅警紧急处
理了一起致人受伤事故（上图），获得了周边
群众的热情点赞。

当天 18 时许，在永济市区市府街附近，
一起致人受伤交通事故吸引了城市中队民辅
警张森、李锐的注意。因该路段流量大，于
是，二人在呼叫救护车后第一时间在周边设
置了安全区域，并安抚伤者情绪。

“警察处理得太及时了，不仅疏导了交
通，还帮助了遇困伤者。”过路群众对二人的
及时救助连声称赞。

永济：
救助事故伤者受称赞

芮城：沉浸体验交安课 寓教于乐话安全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为

切实增强辖区少年儿童的道路交通安
全意识，近日，芮城交警大队邀请辖区
福祉幼儿园师生走进交通安全警示教
育基地，让孩子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不
一样”的交安课堂（右图）。

活动中，民警带领师生们共同体
验式学习了道路交通安全标志标线、
安全过马路等交通安全知识，并模拟
体验了酒驾测试。随后，民警通过和

孩子一起诵读交通安全拍手歌、观看
交通安全宣传片等方式，让孩子们感
受交通安全的重要意义。

最后，师生们将一面写有“警徽
闪耀，捍卫交通秩序；安全宣讲，呵
护幼苗成长”的锦旗，送到民辅警手
中，感谢芮城交警大队长期以来为维
护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强化校园交安教育，所作出的努力与
贡献。

夏县：被盗车辆失而复得 群众赠送锦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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